
馬
公
航
空
站
航
空
噪
音
改
善
執
行
小
組
九
十
二
年
第
一
次
會
議(9

2.1
.2

2)
 

六
、
主
席
報
告
： 

 
 
 
 

小
組
委
員
、
各
噪
音
管
制
區
村
、
里
長
大
家
好
，
農
曆
春
節
將
屆
，
本
人
在
此
先
向
各
位
拜
個

早
年
，
感
謝
各
位
一
年
來
對
航
空
噪
音
防
制
業
務
之
支
持
。
本
次
會
主
要
針
對
本
年
度
辦
理
航
空
噪

音
業
務
幾
項
原
則
討
論
，
請
各
位
踴
躍
提
供
意
見
，
使
九
十
二
年
航
空
噪
音
業
務
能
順
利
推
展
。 

七
、
本
次
會
議
執
行
情
形
：
略
。 

八
、
工
作
報
告
：
略
。 

九
、
討
論
經
過
：
略
。 

十
、
結
論
： 

 
 

１
、
空
軍
總
部
補
助
本
機
場
航
空
噪
音
防
制
經
費
新
台
幣
貳
佰
萬
元
，
仍
比
照
原
收
入
之
航
空
噪
音

防
制
經
費
提
撥5%

作
為
辦
理
航
空
噪
音
防
制
業
務
之
行
政
作
業
費
。 

    

２
、
本
︵
九
十
二
︶
年
住
戶
航
空
噪
音
防
制
經
費
補
助
，
辦
理
原
則
比
照
九
十
一
年
方
式
辦
理
，
於

九
十
二
年
二
月
十
五
日
起
至
九
十
二
年
三
月
卅
一
日
止
受
理
第
三
級
航
空
噪
音
管
制
區
住
戶

申
請
，
申
請
截
止
後
以
九
十
二
年
住
戶
航
空
噪
音
防
制
補
助
經
費
︵
新
台
幣
肆
仟
柒
佰
參
拾
伍

萬
參
仟
陸
佰
肆
拾
壹
元
︶，
平
均
分
配
每
一
申
請
住
戶
施
作
。 


